
 

消費者委員會 
就未來電力市場的環保規管 

呈交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意見書 
（2006年 9 月 25 日） 

 

引言  

1. 消費者委員會（消委會）樂於向經濟事務委員會就未來電力市場

的環保規管，提交意見。  
 

2.  消委會一向支持綠色消費和可持續發展，認為消費者有權享有健

康和可持續的環境。消委會歡迎政府鼓勵使用再生能源。  
 

3. 消委會認為任何環保規管的建議，應朝向以下目標：  
 

(a) 確保消費者能繼續以合理的價格，得到可靠、安全及有效率

的電力供應； 

(b) 回應現行的規管機制的批評和顯現的弱點；及 

(c) 市民對環保的關注。 
 

鼓勵使用再生能源 

4. 政府建議 2012 年時再生能源應佔本地用電需求的 1% - 2% ，這
可能會限制市場發展。再生能源專家認為使用再生能源如太陽能

等作為家居電源會有經濟效益，亦相信不久將來再生能源的技術

有繼續發展和廣泛供應和使用。  
 

5. 未來科技的高度發展會令市場得益。消委會認為使用再生能源發

電 1%-2%的目標可能太低，以致很難達到更佳的環保水平，因

此極其量只應當作規定電力供應商要達致的最低環保標準。  
 

6. 香港整體的環保表現不能單靠電力公司，也可透過發展商的樓宇

設計，利用再生能源去供應大廈部份電力需求。現時電力公司利

潤管制計劃，未必能提供誘因鼓勵在家居或物業發展內安裝太陽

能光伏板或使用其他電力來源，政府應考慮提供誘因或法例規定

大廈屋頂安裝太陽能光伏板，或其他樓宇設計來推動使用再生能

源。  
 

7. 政府可透過比較兩間電力供應商就使用再生能源和環保的表

現，讓公司間的競爭產生動力，以達到目標。 

 

8. 在財務誘因方面，政府建議，鼓勵電力公司讓其他的再生能源發

電系統接駁至電力公司的電網，和使用資產作為計算准許回報率

的基礎。消委會認同政府的建議讓使用再生能源發電的個別設施

可接駁至現有的電網，以促進能源市場競爭，最終為消費者提供

更多選擇。消委會亦認為政府應同時要求電力公司容許其他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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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發電的供應商連網，透過現存的電力輸送網供應電力給

消費者。 

 

9.  消委會擔心電力公司為了迎合公眾對減少排放廢物的期望，可能

冒險投資在一些既未經証實亦沒有效益的環保技術上，又同時增

大了可納入計算准許回報率的資本基數。因此政府必須確保會嚴

格審查電力供應商所使用的環保技術。 

 

10.  現時的利潤管制協議下，燃料費的成本會自動轉嫁給用戶承擔。

這機制不能鼓勵電力供應商使用低成本發電燃料或使用再生能

源，政府有需要考慮改善「燃料價格調整條款」，以確保低成本

燃料會被使用。 

 

強制能源效益標籤制度  

11.  消委會藉這機會提出一項與使用能源有關的課題 - 能源效益標
籤制度。這制度應可幫助消費者減少使用電力，和促進將來可持

續發展。可是，寛鬆的評分標準會令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分別不

大，令消費者難以分辨和選購高能源效益的電器。消委會認為強

制能源效益標籤制度下必須有更嚴格的評分機制，協助消費者作

出精明選擇。 

 

12. 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里，因此有需要定期檢討和更新應用在審查產

品能源效益表現的測試標準，以反映科技進步和鼓勵製造商作出

改善。 

 

13.  再者，機電工程署評審能源標籤和接納產品的註冊，均以製造商
提供或挑選的樣本作測試，令人關注消費者從市面上購買的產品

會否與送檢樣本具相同的能源效益。消委會建議政府應定期直接

由市場購買產品樣本作測試，確保產品的實際能源效益表現與聲

稱相符。 

 

 

二○○六年九月  


